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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10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 
《 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辯論及表決安排  
 
 繼 2021年 10月 8日 就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的 擬 議 修 正 案 發 出
立法會CB(3) 1061/20-21號文件，本人現附上上述條例草案的辯論及
表決安排列表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2. 謹提醒議員，根據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IIA，各項辯論的發言
時限如下 : 
 

 每位議員可

發言的次數 

每次發言

時間上限 

(a) 恢復二讀辯論  1次  10分鐘  

(b) 全體委員會審議  多次  5分鐘  

(c) 三讀辯論  1次  3分鐘  
 
 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(韓律科代行 ) 
  
連附件  



 
 

《 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辯論及表決安排 

 

條例草案目的： 

 

修訂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(第485章 )(“《條例》 ”)及其
附屬法例，以 : 
(a) 就管理和實施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“強積金計劃 ”)的共同

電子系統 (“電子強積金系統 ”)，訂定條文；  
(b) 修訂有關委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“積金局 ”)

副主席的條文；及  
(c) 作出相關及技術修訂。  

合併辯論  ：  沒 有修正 案的條 文、財 經事務 及
庫務局局長 (“局長 ”)提出修正案的
條文和新訂條文  

─ 第1至109條，以及
擬 議 新 訂 的
第 64A條  

合併辯論原條文及修正案 (包括擬議新訂條文 )。  

局長的修正案  

周年權益報表及電子強積金系統的中央紀錄冊所須載有的資料  
第 19及 54條  
- 修訂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一般 )規例》(第485A章 ) (“《規例》”)擬議第56條，
訂明核准受託人每年向計劃成員提供的周年權益報表中，須載有相關收費
及回報的資料 (包括最近期基金開支比率、年率化回報 (估算 )、累積回報
(估算 )、以及管理費及其他所有費用及收費 (估算 ))；及  

- 修訂《條例》擬議第 19S條，規定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所保存的
中央紀錄冊中，須載有計劃成員最近期的周年權益報表中有關其強積金
計劃的資料。  

核准受託人須遵從積金局在書面通知中所施加的要求  
第 19及 101條  
- 修訂《條例》擬議第19P(2)及 (3)條，訂明積金局可藉給予核准受託人書面
通知，以要求他們遵守擬議第19M條 (關於強制使用電子強積金系統及系統
營運者提供的計劃管理服務 )或擬議第19R條 (關於系統營運者收集資料 )，
以及按積金局的要求作出跟進；並相應地在《規例》附表4擬議第2H項中，
加入有關因未有遵守積金局的書面通知的罰款的項目。  

不恰當使用或披露資料  
第 34條  
- 修訂《條例》擬議第41B條，訂明凡任何人不是為施行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章 )
第 50B或 50C條 (即申報財務機構的盡職審查責任或申報財務機構提交報表
的責任 )而披露在執行《條例》所賦予或委予的職能時取得的資料，即屬
犯罪，並處第4級罰款。  

只供參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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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技術性及文本修訂  
第 1、 19、 72、 102及 104條，以及擬議新訂的第64A條  
- 就若干條文作出技術性及文本修訂。  

表決次序  ：  1. 沒有修正案的條文 (即第2至18、20至33、35至53、55至71、
73至100、 103，以及 105至 109條 )納入條例草案  

2. 局長的修正案 (涉及第1、19、34、54、72、101、102及 104條 ) 
3. 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第1、19、34、54、72、101、102及104條
納入條例草案  

4. 二讀並增補新訂的第64A條  
 
局長的修正案  
(載於 2021年10月8日發出的立法會CB(3) 1061/20-21號文件 )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3 
2021年10月18日  


